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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化是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是执政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就依法

治国主题作出的全面的政策规划和制度安排，对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

导意义。《决定》在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都有

明显的突破，其中，关于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论述就

是全新的问题领域，体现了《决定》的改革精神和

首创意识，为今后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决定》高屋建瓴，将“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六项具体任

务”之一，体现了《决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各项法治工作性质的系统性认识。也就是说，《决定》

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法治系统工程，而“法

治工作队伍建设”则是这一系统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法治工作队伍”的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

不可能获得有效的“智力资源”和“专业人才”的保障。

可以说，《决定》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法治

人才”与“法治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对加

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制度改革要求，其

核心的改革精神就是“法律职业化”。

对于“法律职业化”，《决定》主要以“加强法

治工作队伍建设”为主题来突出法治工作队伍的“素

质准入门槛”，为今后在制度上设计各类资格证和准

入证提供了政策依据。《决定》对“法律职业化”的

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决定》对“法治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法治工作队伍应当由具备很高的政

治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构成。《决定》明确要求：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

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

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

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决定》对法治

工作队伍的“政治素质”有很高的期待，《决定》要

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教育，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

加强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建设。抓

住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这个关键，

突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畅通立法、执法、

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

条件的干部和人才交流渠道”。因此，凡是不能坚持

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拥护执政

党的各项依法执政的方针政策的人，即便是法律业

务素质再高，也不宜被吸收进“法治工作队伍”。

（二）“法律职业化”需要较严格的制度门槛来加

以保证。针对我国目前高等学校法学院设立太多太

乱的情形，《决定》特别重视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

养和使用，提倡“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为此，《决

定》设定了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这一门槛可以

有效地将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输送进法治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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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挡低素质的人进入法治工作领域。

《决定》明确指出：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

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

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畅通

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进入法治专门队伍的通道，

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

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加快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完善

职业保障体系，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

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

（三）《决定》对高级法律人才设定了严格的晋升

和选拔制度，目的在于提高高级法官、检察官维护司

法正义的水平和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

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在具

体的司法审判实践中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关键要依靠检察官、法官

自身的素质。只有在司法审判中维护公平正义的检

察官、法官本身对公平正义有透彻的理解，并且在司

法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关于“公平正义”的知识、

经验和技能，才能有效地保证在具体案件中能够针对

案件所涉及到的具体情形来选择可以适用该具体案

件的“公平正义”。也就是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

检察官、法官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是逐渐积累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不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

不可能对各种司法案件中应当适用的具体“公平正

义”有准确的把握，要在司法案件中让当事人感受

到“公平正义”是很困难的。所以，对检察官、法官，

特别是对高级检察官、法官的选任或聘任必须经过

非常严格的程序，对检察官、法官的准入门槛也必

须达到很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对此，《决

定》规定：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初任法

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统一

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上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从下一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中遴选。

（四）律师是掌握专门法律知识并且有着丰富法

律实践经验的特殊的职业法律群体，是对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可以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法治工作者队伍。

《决定》对于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

“专业保障”和“智力保障”作用，作了非常详细的

规定。整个《决定》全文涉及到“律师”一词 30 次，

对律师的地位、权利义务、执业和服务方式、执业

纪律、违纪惩处等作了全面规定，是党的文件第一

次全面和系统规定律师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了“律

师”作为法治工作者已经成为《决定》所关注的“加

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重要职业。《决定》关于“律

师”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征：

1. 律师的地位和执业方式。《决定》多处规定了

律师的地位和执业服务的不同方式。具体包括：（1）

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

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

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

发挥积极作用。（2）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

定的申诉，逐步实行由律师代理制度。对聘不起律

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3）发展律师、

公证等法律服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

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4）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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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5）

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

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畅通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

干部进入法治专门队伍的通道，健全从政法专业毕

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

2. 律师的素质、权利义务和管理机制。《决定》

明确规定：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加强律师队伍思

想政治建设，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增强广大律师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

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

构合理的律师队伍。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完善

执业保障机制。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发挥律师协

会自律作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律师严格遵

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准入、退出管理，严

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律师行业党的

建设，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切实发挥律师事务所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

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参与决

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防范法律

风险。明确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

理顺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管理体制机制。

3. 对律师的纪律和管理惩戒等。《决定》对律师

从业准则作了比较高的要求，规定：依法规范司法

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

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

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

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

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对因违法违纪被开

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

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五）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是《决定》关于“加

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主题。《决定》从

法学教育、法律人才交流等角度，提倡要培养高素质

的法治工作队伍的人才后备库，以保证“法治工作

队伍”能够有效地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高素质、

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决定》规定，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

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加

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组织编写

和全面采用国家统一的法律类专业核心教材，纳入

司法考试必考范围。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

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健全政

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

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重点

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

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

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决定》还强调，

发展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队伍。

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建立激励法律服务

人才跨区域流动机制，逐步解决基层和欠发达地区

法律服务资源不足和高端人才匮乏问题。

总之，《决定》通过对“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的高度重视，对“法律职业化”提出了全面和系统的

政策指导和制度要求，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

人才保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全面推进“法律职业化”

的最有效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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